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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海大资〔2016〕308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坏

遗失赔偿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经研究，决定将《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坏遗失赔偿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坏遗失赔偿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上海海事大学

2016 年 10 月 14 日

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
附件

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坏遗失赔偿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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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和加强校内固定资产的管理，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

整，增强全校师生爱护国有资产的自觉性，发挥国有资产的最大使用

效益，根据财政部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36号）和上海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

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财教〔2016〕28号）的规定，结合我校资

产管理实际，特制订本细则：

一、学校各部门行政负责人是本部门固定资产保管第一责任人，

保管人是固定资产的直接责任人。固定资产保管部门应落实所保管使

用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，定期对所分管固定资产进行检查和维护，确

保其随时处于完好、可用状态，同时要对设施设备（仪器）等应制定

相应的操作规程，培训操作人员，防止损坏、遗失等事故发生。

二、由于下列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或遗失的，应追究责任，责

令赔偿损失。

(一)主观恶意破坏的或未经批准，擅自拆卸、改造资产的；

(二)未经保管部门、保管人同意，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按规定要

求操作的；

(三)工作失职，保管不善，造成损坏或遗失的；

(四)由于其他违规行为导致的。

三、由于下列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或遗失的，需要提供相关免

责申请证明材料，经核实确认并报学校批准后可不予赔偿。

(一)按规定操作，由于固定资产本身质量问题或由于特殊情况

（不可抗力因素）导致损坏或遗失的；

(二)其他合理因素。

四、发生固定资产损坏或遗失情况，保管人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

设法挽救，减少损失，并迅速报告部门领导，查明情况，分清责任。

五、固定资产损坏或遗失问题的责任区分。

(一)保管部门承担保管固定资产损坏或遗失的主要责任。对因个

人工作不负责或保管不善造成损坏或遗失者，由保管人承担责任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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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负责向保管人追究赔偿；

(二)因保管部门操作规程不完善，安全防范不严谨，由保管部门

承担责任；

(三)因被盗、被抢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或遗失，由事发地公安

部门或保管部门提供相关证实材料后，根据实际情况界定；

(四)属于多人保管，共同负责者，由保管部门根据责任大小确定

分担赔偿权重。

六、固定资产损坏或遗失的赔偿分类及赔偿金额计算。

(一)赔偿分类

1．损坏或遗失零件、配件，但不致国有资产报废，可修复如初

的，只计算修理费；

2．损坏后可修复，但质量明显下降，除计算修理费外，还应酌

情计算部分损失价值；

3．损坏后无法修复的固定资产应按遗失的标准进行赔偿。

(二)固定资产遗失的赔偿按以下标准进行计算。

1．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、照相机（账面原值不超过2.5万元）、

摄像机、手机、录音笔等“两用品”：

(1)入账两年以内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赔偿；

(2)入账 2-5 年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的 50%赔偿；

(3)入账 5-7 年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的 30%赔偿；

(4)入账 7年以上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的10%赔偿。

2．高档数码相机损失（账面原值大于2.5万元/台）不论年限，

一律按账面原值赔偿；

3．除上述资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：

(1)入账两年以内的，按照账面原值赔偿；

(2)入账 2-5 年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的 30%赔偿；

(3)入账 5-7 年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的 15%赔偿；

(4)入账 7年以上损失的，按照账面原值的6%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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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赔偿处理顺序

(一)保管部门保管人填写《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失赔偿申报

表》陈述损坏或遗失原因，经保管部门负责人审核后，报资产管理处

审批。

损失固定资产原值单价（或单次累计）超过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

或单次赔偿金额 1万元以上的赔偿处理，由资产处报学校审定。

(二)经审批同意后，保管部门保管人按照核定的赔偿金额将赔偿

款交财务处（不得使用在校经费冲抵）。

(三)资产管理处根据赔偿缴款情况进行帐务调整。

八、因特殊原因（如被盗、不可抗力等）申请免于赔偿的，应将

《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失赔偿申报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同时报资

产管理处，由资产管理处报请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后决定。

九、发生固定资产损失情况的保管部门应于每年 10月底前完成

赔偿工作。超过一年未完成赔偿的,学校将按照应赔偿金额缓发部门

相应绩效奖励，待追偿完成后，再发还暂缓发放的绩效奖励。

十、赔偿收入、固定资产的保险理赔收入按规定上缴学校财务处，

由财务处按财务规定处理。

十一、公安机关破案后或以其他方式追回的损失固定资产，按有

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及时入账。

十二、图书类固定资产的损失按学校图书馆制订的办法执行。

十三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上海海事大学固定资产损失赔偿申报表

编号:

固定资产损失部门（盖章）



- 5 -

损失资产名称 校内资产编号

损失数量 损失总价 核定赔偿金额

损失原因及建议：

申报人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
资产管理处意见：

经办人： 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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